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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处理与物流指导书 guideline for order processing and logistics 

 
 

一、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所有原材料及包装容器供应商（以下简称“供应商”）向 Mankiewicz 集团旗下下列公司交付上述生产材料

（以下简称“供货”）时： 

上海创美凯威奇涂料商贸有限公司，美凯威奇（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及美凯威奇（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采购方”）。 

本文件具有约束力，是每份订单的组成部分。最新有效版本可通过以下链接查询：www.mankiewicz.com 

 

二、订单流程 

1. 订单与订单确认 

供应商须在最多三个工作日内对订单及具体交货通知进行确认或拒收，并注明具有约束力的交货日期。若采购方在三个

工作日内未收到订单确认或拒收通知，则视为订单或交货通知已被接受。 

供应商须针对每笔订单向采购方发送电子邮件，明确标注具体交货日期及采购方物料编号。若供应商仅注明供货日历

周，采购方有权拒收订单或可能导致延误。订单确认函的版式变更须提前两周通知。 

联系邮箱：订单确认函请直接回复到该订单的发件人信箱中。 （发件人信箱一般格式：***.***@mankiewicz.com.cn） 

交付问题：若供应商预见到生产、材料供应、交货期或其他可能影响按时交付或按约定质量交付的情况，须立即以书面

形式通知采购方，并与采购方协商就如何处置该偏差达成协议。 

2. 数量偏差 

采购方有权拒收未经授权或未达成协议的超量交付、短量交付及部分交付，相关费用及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4.交付文件 （送货单与检验证书） 

4.1 送货单 

每批交货必须随附送货单，单据上须详细填写供应商名称、采购订单号、物料编码、名称规格、批号、重量等信

息。 

4.2 检验证书-（COA） 

每批交货必须随附检验证书，缺少检验证书（COA）的交货将被拒收。 

 

5. 发票 

电子版增值税专用发票请发送到: purchasing@mankiewicz.com.cn 。对应的采购订单号码需要显示在发票的备注栏。 

开票资料如下： 

公司名称：美凯威奇（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Mankiewicz (Shanghai) Innovative Coating Technology 
Co., Ltd 

税号  91310000550005586A 

开户行  德意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银行帐号  3515756010（CNAPS 电汇行号

712290000012）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镇龙宇路 333 号 

公司名称：美凯威奇（浙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Mankiewicz Zhejiang Innovative Coating Technology Co., 
Ltd 

税号: 91330482MABRDLMF2B  

开户银行：工行平湖支行  

银行账号：1204080009300662734（银行行号 

102335208000）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独山港镇中山路 6555 号  

 

三、货物质量 

1. 标识与包装 

供应商须遵守危险品运输的国际及国家法规，并确保所供货物在指定运输方式下不受损。供应商应按商业惯例对货物进

行包装及温控处理，保证货物在内部流转及外部运输过程中不发生损坏或质量劣化（如因化学反应、腐蚀、污染、霜冻

等导致）。 

标识要求 

所有交付货物须具备永久性清晰标识，每个包装单元（IBC 集装箱、托盘、桶装容器等）须通过标签、标牌或印章标明

以下信息： 

• 物料名称/品名及货号 

• 净重 

• 批次号--- 同一种物料，批号不要超过两个 

• 生产日期与失效日期 --- 交货时，剩余保质期不得低于总保质期的三分之一 

• 发货方信息 

http://www.mankiewicz.com/
mailto:purchasing@mankiewic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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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输损坏 

如承运工具或产品包装出现损坏，采购方有权全部或部分拒收货物，亦可要求供应商赔偿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 

3. 包装变更 

容器或包装规格的变更须提前通知采购方。 

 

四、交付条款 

1. 交货时间/发运时间 

• 槽罐车、整车（FTL）及 3 吨以上零担：须严格按供应商确认的交货日期在指定接收时段内送达 

• 3 吨以下车辆：最迟须在确认交货日期的指定接收时段内送达，允许提前一个工作日交付（无需预先通知） 

 

各工厂接收时间及联络方式 

 

金山工厂 上海市金山区龙宇路 333 号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3:00-16:30（不接收槽罐车） 

联系仓库负责人 高流飞 021-60370545  liufei.gao@mankiewicz.com.cn 

 

平湖工厂 浙江省平湖市独山港镇中山路 6555 号 

周一至周五 9:00-11:30 13:00-16:30（槽罐车 09:00-11:30） 

联系仓库负责人 高流飞  13701677481  liufei.gao@mankiewicz.com.cn 

平湖工厂位于独山港化工园区，车辆入场前需要扫描如下二维码提前预约，并遵守园区相关进出规定。 

 

 

扫码后需填写内容包括： 

 

1，根据产品的危险类别选择普货入园或者危化入园 

 

2，填写物流公司信息和卸货企业信息，卸货企业部门选择仓储部  

 

3，选择普货入园的，在备注信息处填写供应商名称和采购订单号码 

 

4，选择危化入园的，装卸货凭证请上传送货单照片，送货单上要有采购订单号

码 

 

 

2. 交货地点 

具体交货位置以订单载明为准。 

3. 供货周期 

供应商应主动定期通报产品级供货周期（从下单到交货的时长），供货周期清单须标注采购方物料编号，周期变更须提

前通知。采购方会对供应商的交货准时率进行考评，并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延误进行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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